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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届观塘区议会属下  
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  

第六次会议记录  
 
日  期︰ 20 24 年 11 月 26 日 (星期二 )  
时  间︰下午 2 时 3 0 分至下午 4 时 03 分  
地  点︰九龙观塘观塘道 39 2 号创纪之城 6 期 2 0 楼 0 5 -0 7 室  
      观塘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 

 
出席者    
吕 东 孩 先 生 ,  M H (主 席 )  曾 荣 辉 先 生  
余 邵 伦 先 生 (副 主 席 )  程 海 欣 女 士  
余 敏 先 生 ,  M H 冯 韵 斯 女 士  
余 嘉 明 先 生  黄 春 平 先 生 ,  M H ,  J P  
李 嘉 恒 先 生  黄 启 燊 先 生  
房 逸 君 先 生  詹 宝 瑜 女 士  
林 玮 先 生  欧 阳 均 诺 先 生  
柯 创 盛 先 生 ,  M H 诸 乐 为 女 士  
洪 锦 铉 先 生 ,  M H 郑 强 峰 先 生  
张 姚 彬 先 生  简 铭 东 先 生 ,  M H 
张 培 刚 先 生  谭 肇 卓 先 生  
张 琪 腾 先 生 ,  M H 关 坚 荣 先 生  
符 碧 珍 女 士 ,  M H 庞 智 笙 先 生  
连 浩 民 先 生 ,  M H 朱 小 芬 女 士 (增 选 委 员 )  
许 有 为 先 生  曾 佑 祥 先 生 (增 选 委 员 )  
  
  
列席者   
陈 慧 珍 女 士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(1 )  
周 立 根 先 生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 
陈 蜜 洁 女 士  房 屋 署 高 级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/东 九 龙 一  
吴 佩 珊 女 士  规 划 署 城 市 规 划 师 /九 龙 4  
陈 木 强 先 生  地 政 总 署 高 级 产 业 测 量 师 /观 塘  

(九 龙 东 区 地 政 处 )  
叶 伟 才 先 生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/ 6 (东 )  
梁 伟 临 先 生  水 务 署 工 程 师 /九 龙 区 (分 配 4)  

 
秘书  

 

陈 星 谕 女 士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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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邀出席者   
罗 慧 明 女 士  房 屋 署 建 筑 师 (1 31)  议项 I I  
   
缺席者    
吴 庭 锋 先 生    
马 轶 超 先 生 ,  M H   
 
 
开会辞  
  
 主 席 欢 迎 委 员 会 成 员 及 各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第 七 届 观 塘 区 议 会
(下 称 「 区 议 会 」 )属 下 房 屋 及 发 展 规 划 委 员 会 (下 称 「 本 委 员 会 」 )第
六 次 会 议 。  
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秘 书 处 在 会 前 收 到 马 轶 超 委 员 及 吴 庭 锋 委 员 缺 席 是 次
会 议 的 书 面 通 知 。由 于 申 请 符 合 《 观 塘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64 ( 1 )条 ，本
委 员 会 同 意 上 述 两 项 缺 席 申 请 。  
 
 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
 
3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意 见 或 修 订 ， 第 五 次 会 议 记 录 获 得 通 过 。  
 
 
I I .  房屋署公共房屋工程进展报告  

(观塘区议会属下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文件第 12 /2 024 号 )  
 

4 .  房 屋 署 代 表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5 . 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 

 
5 . 1  委 员 希 望 邀 请 负 责 营 运 牛 头 角 彩 兴 路 「 简 约 公 屋 」 项 目 标

机 构 出 席 会 议 ， 向 委 员 介 绍 项 目 的 入 伙 安 排 。  
 
5 . 2  委 员 希 望 房 屋 署 留 意 晓 明 街 工 程 项 目 的 混 凝 土 剥 落 问 题 。  

5 . 3  委 员 认 为 晓 明 街 项 目 的 泊 车 位 数 目 未 能 满 足 未 来 居 民 及 访
客 的 需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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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4  委 员 建 议 将 茶 果 岭 发 展 计 划 纳 入 文 件 中 。  

5 . 5  委 员 希 望 房 屋 署 留 意 德 田 街 避 车 处 工 程 的 封 路 安 排 ， 包 括
交 通 及 行 人 安 全 问 题 。  

 
6 .  房 屋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6 . 1  署 方 表 示 会 请 晓 明 街 项 目 的 工 程 团 队 跟 进 混 凝 土 剥 落 问
题 ， 并 加 强 安 全 措 施 。  

 
6 . 2  关 于 晓 明 街 项 目 的 泊 车 位 数 目 ， 署 方 表 示 已 在 项 目 初 步 设

计 时 间 进 行 交 通 评 估 ， 并 参 考 评 估 结 果 决 定 泊 车 位 数 目 。  
 
6 . 3  署 方 表 示 德 田 街 的 避 车 处 工 程 将 于 明 年 完 成 ， 并 会 向 工 程

团 队 反 映 委 员 对 交 通 及 行 人 安 全 的 意 见 。  
 
7 .  委 员 提 出 跟 进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7 . 1  委 员 指 出 安 泰 邨 的 泊 车 位 不 足 ， 希 望 房 屋 署 研 究 如 何 更 适

当 地 善 用 土 地 资 源 ， 以 增 加 泊 车 位 。  

7 . 2  委 员 希 望 房 屋 署 督 促 新 清 水 湾 道 近 彩 云 邨 一 带 的 地 盘 留 意
工 程 车 辆 所 造 成 的 沙 尘 问 题 。  

7 . 3  委 员 查 询 鲤 鱼 门 第 四 期 露 天 停 车 场 的 月 租 及 时 租 车 位 数
目 。  

7 . 4  委 员 询 问 鲤 鱼 门 第 四 期 的 服 务 设 施 大 楼 会 否 与 旁 边 两 幢 住
宅 同 时 完 工 。  

7 . 5  委 员 指 安 达 臣 道 石 矿 场 附 近 的 资 助 房 屋 项 目 将 来 会 有 超 过
1 5  0 00 名 居 民 入 伙 ， 询 问 房 屋 署 有 否 与 教 育 局 协 调 学 童 转
校 的 问 题 。  

7 . 6  委 员 询 问 房 屋 署 何 时 开 始 编 配 宏 照 道 公 屋 项 目 的 单 位 ， 以
及 会 否 为 受 彩 虹 邨 重 建 影 响 的 住 户 预 留 单 位 。  

7 . 7  委 员 询 问 宏 照 道 项 目 的 社 福 设 施 何 时 会 转 交 社 会 福 利 署
(下 称 「 社 署 」 )作 进 一 步 安 排 。  

7 . 8  委 员 查 询 房 屋 署 为 工 程 项 目 规 划 泊 车 位 时 所 采 用 的 准 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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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房 屋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8 . 1  署 方 表 示 会 请 负 责 安 达 臣 道 石 矿 场 一 带 项 目 的 工 程 团 队 留

意 工 程 车 辆 所 引 起 的 沙 尘 问 题 。  
 
8 . 2  署 方 表 示 会 请 有 关 人 员 与 教 育 局 跟 进 安 达 臣 道 石 矿 场 一 带

项 目 未 来 的 学 童 入 学 安 排 。  
 
8 . 3  署 方 表 示 鲤 鱼 门 第 四 期 的 露 天 停 车 场 主 要 为 服 务 设 施 大 楼

的 使 用 者 而 设 ， 并 非 用 作 提 供 时 租 车 位 ， 而 项 目 的 另 一 个
有 盖 停 车 场 则 会 提 供 时 租 车 位 。  

 
8 . 4  署 方 表 示 鲤 鱼 门 第 四 期 的 服 务 设 施 大 楼 将 与 两 幢 住 宅 同 时

完 工 ， 并 预 计 在 20 2 6 年 起 开 始 提 供 服 务 。  
 
8 . 5  署 方 表 示 宏 照 道 项 目 的 社 福 设 施 将 在 屋 苑 落 成 时 交 由 社 署

接 手 。  
 
8 . 6  署 方 表 示 会 参 照 《 香 港 规 划 标 准 与 准 则 》 规 划 泊 车 位 ， 亦

会 进 行 地 区 咨 询 。 以 鲤 鱼 门 第 四 期 为 例 ， 署 方 在 咨 询 区 议
会 后 将 泊 车 位 数 目 增 加 了 五 成 。 另 外 ， 署 方 表 示 会 因 应 屋
苑 的 个 别 情 况 尽 量 增 加 泊 车 位 供 应 。  

 
8 . 7  署 方 表 示 暂 时 未 有 关 于 编 配 宏 照 道 公 屋 单 位 的 最 新 消 息 ，

而 部 分 受 彩 虹 邨 重 建 计 划 影 响 的 居 民 会 被 安 排 入 住 新 美 东
邨 。  

 
(会 后 备 注 ： 房 委 会 于 2 024 年 12 月 公 布 有 关 彩 虹 邨 第 一 期 重 建
3 幢 楼 宇 清 拆 及 选 置 安 排 。除 已 预 留 同 区 的 新 美 东 邨 单 位 予 住 户
外 ， 受 清 拆 影 响 租 户 可 优 先 选 购 宏 照 道 第 1 及 2 第 期 绿 置 居 所
提 供 共 4  0 4 3 个 出 售 单 位 ，包 括 由 宏 照 道 第 1 期 公 屋 单 位 转 为 绿
置 居 的 项 目 。 )  

 
9 . 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9 . 1  委 员 向 房 屋 署 查 询 规 划 泊 车 位 时 所 采 用 的 比 例 。  
 
9 . 2  委 员 表 示 安 达 臣 道 石 矿 场 一 带 将 合 共 增 加 5  8 00 个 单 位 ，

担 心 会 加 重 清 水 湾 道 及 秀 茂 坪 道 的 交 通 负 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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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房 屋 署 代 表 表 示《 香 港 规 划 标 准 与 准 则 》清 楚 列 明 住 宅 单 位 数 目
与 泊 车 位 数 目 的 比 例 ，惟 当 中 包 含 多 项 条 件 及 细 则 ，较 难 在 会 上 详 细
解 释 。  
 
1 1 .  主 席 总 结 委 员 关 注 的 事 项 ， 并 要 求 房 屋 署 认 真 跟 进 相 关 意 见 。  
 
1 2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 
I I I .  观塘区公共屋邨管理问题  

(观塘区议会属下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文件第 13 /2 024 号 )  
 
1 3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参 阅 文 件 。  
 
1 4 . 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 

 
1 4 .1  委 员 表 示 高 翔 苑 近 日 出 现 多 部 升 降 机 暂 停 运 作 的 情 况 ， 希

望 房 屋 署 加 强 检 验 及 保 养 工 作 。  

1 4 .2  委 员 指 出 区 内 屋 邨 (尤 其 是 油 塘 邨 、 安 达 邨 及 乐 华 南 邨 )的
私 烟 问 题 严 重 ， 希 望 房 屋 署 加 强 监 察 有 关 情 况 ， 并 联 同 相
关 部 门 执 法 。  

1 4 .3  委 员 表 示 房 屋 署 最 近 减 少 派 发 的 垃 圾 胶 袋 数 量 ， 未 能 满 足
居 民 需 求 。  

1 4 .4  委 员 指 房 屋 署 最 近 在 顺 利 邨 利 富 楼 楼 梯 位 置 附 近 增 建 单
位 ，希 望 该 署 在 作 出 有 关 安 排 前 先 通 知 区 议 员 及 附 近 居 民 。 

 
1 4 .5  委 员 表 示 清 洁 工 一 直 以 载 客 升 降 机 运 送 顺 利 邨 利 富 楼 低 层

单 位 的 垃 圾 ， 询 问 房 屋 署 跟 进 有 关 问 题 的 进 度 。  
 
1 4 .6  委 员 希 望 房 屋 署 加 强 公 营 房 屋 的 美 化 及 绿 化 工 作 ， 包 括 垂

直 绿 化 。  
 
1 4 .7  委 员 查 询 更 换 安 达 邨 停 车 场 入 口 对 讲 机 的 进 度 。  
 
1 4 .8  委 员 希 望 房 屋 署 加 强 就 安 达 邨 的 高 空 掷 物 问 题 执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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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9  委 员 查 询 在 乐 华 南 邨 增 设 旗 杆 的 进 度 。  
 
1 4 .1 0  委 员 指 乐 华 南 邨 行 人 隧 道 加 建 升 降 机 工 程 导 致 附 近 出 现 鼠

患 ， 希 望 房 屋 署 加 强 灭 鼠 工 作 。  
 
1 5 .  房 屋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1 5 .1  关 于 高 翔 苑 的 升 降 机 问 题 ， 署 方 表 示 会 请 有 关 人 员 加 强 检
查 及 保 养 升 降 机 。  

 
1 5 .2  关 于 私 烟 问 题 ， 署 方 会 请 物 业 管 理 公 司 及 屋 邨 经 理 多 加 留

意 有 关 情 况 。  
 
(会 后 备 注 ： 各 屋 邨 办 事 处 已 安 排 保 安 员 加 强 巡 逻 邨 内 各 座 楼 层
及 严 格 执 行 访 客 登 记 管 理 工 作 。如 发 现 有 关 情 况 ，会 立 即 跟 进 及
联 络 海 关 及 警 方 处 理 。 )  

 
1 5 .3  关 于 在 顺 利 邨 利 富 楼 加 建 单 位 ， 署 方 表 示 由 于 市 民 对 公 屋

需 求 殷 切 ， 因 此 房 屋 署 尽 量 利 用 空 间 增 建 单 位 ， 以 期 缩 短
市 民 的 轮 候 时 间 。  

 
1 5 .4  关 于 顺 利 邨 利 富 楼 以 载 客 升 降 机 运 送 垃 圾 的 情 况 ， 署 方 会

安 排 屋 邨 人 员 直 接 联 络 委 员 。  
 
(会 后 备 注 ： 顺 利 邨 利 富 楼 加 建 低 层 垃 圾 槽 的 工 程 已 交 予 独 立 审
查 组 审 批 中 。 )  

 
1 5 .5  署 方 预 计 会 在 明 年 春 季 进 一 步 改 善 油 丽 邨 的 垂 直 绿 化 灌 溉

系 统 ， 并 会 于 会 后 向 委 员 跟 进 。  
 
(会 后 备 注 ： 油 丽 邨 物 业 服 务 办 事 处 已 于 2 024 年 10 月 中 旬 完 成
垂 直 绿 化 灌 溉 系 统 的 维 修 工 程 ，该 系 统 现 已 回 复 运 作 ，并 计 划 于
2 0 25 年 春 季 重 新 种 植 垂 直 绿 化 的 植 物 。 )  

 
1 5 .6  关 于 在 乐 华 南 邨 设 置 旗 杆 ， 署 方 表 示 会 请 屋 邨 管 理 人 员 向

委 员 交 代 有 关 进 度 。  
 
(会 后 备 注 ：领 展 初 步 回 复 指 没 有 意 见 ，但 待 有 确 实 成 本 时 (例 如
设 立 旗 杆 及 保 养 费 用 )需 再 与 他 们 商 讨 。 屋 邨 办 事 处 会 继 续 再 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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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 有 关 事 项 。 )  
 
1 5 .7  关 于 乐 华 南 邨 行 人 隧 道 加 建 升 降 机 工 程 地 盘 引 起 鼠 患 ， 署

方 会 与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(下 称 「 食 环 署 」 )加 强 灭 鼠 工 作 。  
 
(会 后 备 注 ： 乐 华 南 邨 办 事 处 与 食 环 署 在 2 02 4 年 11 月 7 日 联 合
巡 查 时 ，发 现 相 关 位 置 附 近 的 花 槽 有 数 个 鼠 洞 ，当 日 已 在 鼠 洞 内
放 置 鼠 药 ， 并 会 定 期 检 查 花 槽 。 办 事 处 其 后 于 11 月 25 日 及 12
月 5 日 与 食 环 署 职 员 再 次 巡 查 上 址 ，在 相 关 位 置 没 有 再 发 现 鼠 洞
和 鼠 踪 。 )  
 
1 5 .8  署 方 表 示 会 要 求 有 关 人 员 向 委 员 交 代 更 换 安 达 邨 停 车 场 入

口 对 讲 机 的 进 度 。  
 
(会 后 备 注 ：更 换 安 达 邨 停 车 场 入 口 对 讲 机 系 统 的 工 程 已 于 20 24
年 1 2 月 3 日 完 成 。 )  

 
1 6 .  委 员 提 出 跟 进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 

 
1 6 .1  委 员 询 问 房 屋 署 有 否 备 存 公 屋 住 户 养 狗 的 纪 录 ， 以 及 是 否

设 有 针 对 狗 只 随 处 便 溺 的 惩 罚 机 制 。  

1 6 .2  委 员 表 示 区 内 野 鸽 问 题 严 重 ， 尤 其 是 牛 头 角 上 邨 及 牛 头 角
下 邨 ， 希 望 房 屋 署 督 促 保 安 加 强 巡 逻 及 宣 传 工 作 。  

 
1 6 .3  委 员 提 及 早 前 曾 有 居 民 通 知 屋 邨 内 的 保 安 人 员 ， 表 示 听 到

附 近 单 位 传 出 求 救 声 ， 保 安 人 员 响 应 指 当 时 未 有 发 现 ； 惟
房 屋 署 职 员 稍 后 发 现 一 名 居 于 附 近 的 长 者 独 自 在 家 中 离
世 。 委 员 希 望 房 屋 署 加 强 前 线 保 安 人 员 的 危 机 意 识 。  

 
1 6 .4  委 员 查 询 在 观 塘 区 推 行「 幸 福 家 族 ‧ 缤 FU N 屋 邨 计 划 」(下

称 「 幸 福 屋 邨 计 划 」 )的 安 排 。  
 
1 6 .5  委 员 询 问 房 屋 署 会 如 何 就 租 置 计 划 屋 邨 租 户 喂 饲 白 鸽 问 题

执 法 。  
 
1 6 .6  委 员 指 一 名 过 去 曾 纵 火 的 公 屋 住 户 引 起 附 近 居 民 恐 慌 ， 希

望 房 屋 署 留 意 该 名 住 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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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7  委 员 询 问 如 希 望 在 屋 邨 增 设 座 椅 或 游 乐 设 施 ， 应 如 何 向 房
屋 署 反 映 。  

 
1 6 .8  委 员 查 询 清 理 顺 安 邨 安 逸 楼 地 下 会 议 室 存 放 多 年 的 抗 疫 物

资 的 进 度 。  
 
1 7 .  房 屋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1 7 .1  署 方 表 示 公 共 屋 邨 原 则 上 不 容 许 住 户 养 狗 ， 获 医 生 证 明 需

饲 养 导 盲 犬 或 伴 侣 犬 的 住 户 除 外 。 获 准 饲 养 狗 只 的 住 户 仍
需 遵 守 相 关 条 款 ， 不 得 造 成 滋 扰 。  

 
1 7 .2  署 方 表 示 会 在 屋 邨 加 强 宣 传 禁 止 喂 饲 野 鸽 。  
 
(会 后 备 注 ： 署 方 已 要 求 牛 头 角 上 邨 及 下 邨 办 事 处 加 强 巡 逻 ， 并
于 当 眼 位 置 张 贴 海 报 及 悬 挂 宣 传 横 额 。署 方 亦 已 联 同 渔 农 自 然 护
理 署 、食 环 署 及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在 以 上 屋 邨 进 行 联 合 行 动 ，打
击 非 法 喂 饲 活 动 。 )  
 
1 7 .3  署 方 表 示 会 请 屋 邨 人 员 多 加 留 意 独 居 人 士 的 情 况 。  
 
(会 后 备 注 ： 署 方 会 请 前 线 屋 邨 管 理 人 员 紧 密 留 意 独 居 人 士 的 情
况 ，亦 会 透 过 家 访 和 与 居 民 的 日 常 接 触 ，如 处 理 租 约 事 务 和 跟 进
维 修 事 项 等 ， 主 动 接 触 仍 未 安 装 平 安 钟 的 长 者 住 户 。 )  
 
1 7 .4  关 于 幸 福 屋 邨 计 划 ，署 方 表 示 会 向 有 关 人 员 了 解 最 新 安 排 ，

稍 后 向 委 员 提 供 相 关 资 料 。  
 
(会 后 备 注 :秘 书 处 于 2 025 年 1 月 6 日 向 委 员 传 阅 由 房 屋 署 提 供
有 关 观 塘 区 拟 订 幸 福 设 计 指 引 及 推 行 先 导 计 划 的 进 展 数 据 。 )  
 
1 7 .5  关 于 曾 纵 火 的 住 户 ，署 方 表 示 可 考 虑 将 个 案 转 介 社 工 跟 进 。 
 
(会 后 备 注 ： 署 方 已 在 相 关 地 点 加 装 闭 路 电 视 ， 安 排 保 安 员 在 该
楼 层 加 强 巡 逻 及 加 设 巡 逻 记 录 簿 等 。此 外 ，署 方 亦 尝 试 联 络 其 家
人 了 解 情 况 ， 如 有 需 要 会 协 助 转 介 个 案 予 社 工 跟 进 。 )  
 
1 7 .6  关 于 增 设 游 乐 设 施 ，署 方 表 示 需 视 乎 个 别 屋 邨 的 情 况 而 定 。 
 



9 
 

(会 后 备 注 ： 如 委 员 联 络 顺 安 邨 物 业 服 务 办 事 处 提 出 相 关 建 议 ，
屋 邨 办 事 处 人 员 会 相 约 委 员 实 地 视 察 及 研 究 其 可 行 性 。 )  

 
1 8 .  委 员 提 出 跟 进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 

 
1 8 .1  委 员 希 望 房 屋 署 加 强 监 管 屋 邨 维 修 服 务 承 办 商 ， 并 尽 量 缩

短 设 施 维 修 期 。  

1 8 .2  委 员 表 示 房 屋 署 近 年 会 在 新 建 屋 邨 的 平 台 种 植 植 物 ， 但 暴
雨 后 会 造 成 渗 水 问 题 ， 影 响 平 台 下 方 的 设 施 (如 议 员 办 事
处 )， 同 时 引 起 蚊 患 ， 希 望 房 屋 署 注 意 。  

 
1 8 .3  委 员 询 问 房 屋 署 能 否 提 供 获 准 在 屋 邨 饲 养 宠 物 的 住 户 数

字 。  
 
1 8 .4  委 员 询 问 房 屋 署 是 否 有 机 制 批 准 不 同 组 织 于 屋 邨 告 示 板 张

贴 宣 传 品 。  
 
1 8 .5  委 员 表 示 曾 有 狗 只 闯 入 自 己 的 议 员 办 事 处 ， 而 屋 邨 内 亦 有

很 多 狗 只 随 处 便 溺 ， 希 望 房 屋 署 加 强 监 管 有 关 情 况 。  
 
(会 后 备 注 ： 顺 天 邨 办 事 处 已 在 各 座 楼 宇 地 下 张 贴 有 关 《 在 公 共
屋 邨 饲 养 细 小 家 庭 宠 物 及 服 务 犬 政 策 》， 同 时 ， 已 提 示 获 批 饲 养
服 务 犬 的 租 户 必 须 遵 守 《 在 公 屋 饲 养 狗 只 的 守 则 》。 另 外 ， 顺 天
邨 办 事 处 职 员 会 不 定 时 巡 查 楼 层 及 家 访 ，并 与 中 央 特 别 任 务 队 合
作 ， 加 强 对 未 经 批 准 饲 养 狗 只 的 租 户 作 出 管 制 行 动 。 )  
 
1 8 .6  委 员 留 意 到 屋 邨 告 示 板 仍 贴 有 上 届 已 辞 职 区 议 员 的 宣 传

品 ， 希 望 房 屋 署 多 加 留 意 。  
 
(会 后 备 注 ： 办 事 处 已 实 时 巡 查 所 有 屋 邨 告 示 板 及 清 理 该 些 宣 传
品 。 )  
 
1 8 .7  委 员 询 问 房 屋 署 成 功 检 控 住 户 喂 饲 野 鸽 的 个 案 数 字 。  
 
1 8 .8  委 员 询 问 房 屋 署 会 如 何 联 同 管 理 处 及 法 团 在 租 置 计 划 屋 邨

宣 传 禁 止 喂 饲 野 鸽 ， 并 就 有 关 行 为 执 法 。  
 
1 8 .9  委 员 表 示 很 多 观 塘 区 居 民 反 映 屋 邨 内 的 「 绿 在 区 区 」 回 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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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 的 存 放 空 间 不 足 ，希 望 房 屋 署 于 合 适 的 地 点 设 置 回 收 点 。 
 
1 9 .  房 屋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1 9 .1  署 方 表 示 会 向 工 程 组 及 屋 邨 办 事 处 反 映 设 施 维 修 期 较 长 的

问 题 。  
 

1 9 .2  署 方 表 示 绿 化 屋 邨 平 台 有 降 温 作 用 ， 并 会 留 意 渗 水 及 蚊 患
问 题 。  

 
(会 后 备 注 ： 办 事 处 职 员 于 会 后 向 相 关 委 员 讲 解 屋 邨 平 台 种 植 植
物 的 用 途 。 如 发 现 有 淤 塞 或 渗 水 情 况 ， 办 事 处 会 实 时 清 理 及 维
修 。 )  
 
1 9 .3  署 方 表 示 有 备 存 饲 养 导 盲 犬 及 伴 侣 犬 的 住 户 数 字 ， 如 遇 违

规 饲 养 动 物 的 个 案 ， 将 按 屋 邨 扣 分 制 处 理 。  
 
1 9 .4  关 于 屋 邨 告 示 板 ， 署 方 表 示 会 对 申 请 团 体 进 行 背 景 审 查 ，

亦 会 加 强 检 视 告 示 板 上 是 否 有 过 时 信 息 。  
 
1 9 .5  署 方 表 示 会 向 有 关 组 别 查 询 非 法 喂 饲 野 鸽 的 检 控 数 字 ， 稍

后 向 委 员 报 告 。  
 
(会 后 备 注 ： 暂 时 未 有 检 控 个 案 。 屋 邨 办 事 处 会 增 加 宣 传 信 息 ，
如 在 邨 内 当 眼 位 置 张 贴 海 报 及 悬 挂 宣 传 横 额 ，并 会 加 强 巡 视 屋 邨
公 用 地 方 。 )  
 
1 9 .6  署 方 表 示 租 置 计 划 屋 邨 亦 会 采 用 扣 分 制 处 理 住 户 的 违 规 行

为 ， 而 屋 邨 物 业 经 理 亦 会 协 助 法 团 及 管 理 公 司 执 法 。  
 
(会 后 备 注 ： 有 关 法 团 ／ 其 委 聘 的 管 理 公 司 须 负 责 搜 证 及 记 录 等
工 作 ，并 要 向 房 屋 署 提 供 充 分 证 据 ，以 便 确 立 公 屋 住 户 的 不 当 行
为 。出 席 法 团 管 理 委 员 会 会 议 的 房 委 会 代 表 负 责 介 绍 扣 分 制 的 实
施 和 讲 解 其 执 行 细 则 ，并 提 供 所 需 的 相 关 文 件 的 模 板 ，协 助 法 团
／ 其 委 聘 的 管 理 公 司 转 介 个 案 予 房 屋 署 。 )  
 
1 9 .7  关 于 「 绿 在 区 区 」 回 收 计 划 ， 署 方 指 出 回 收 点 的 位 置 是 由

环 保 署 视 察 屋 邨 后 决 定 ，并 表 示 会 向 环 保 署 反 映 有 关 意 见 。 
 



11 
 

2 0 .  委 员 表 示「 绿 在 区 区 」回 收 点 的 位 置 是 由 物 业 管 理 公 司 及 房 屋 署
前 线 人 员 提 出 ，希 望 有 关 人 员 留 意 选 址 是 否 合 适 ，以 及 会 否 影 响 屋 邨
卫 生 。  

 
2 1 .  房 屋 署 代 表 表 示 会 于 会 后 向 委 员 跟 进 「 绿 在 区 区 」 的 问 题 。  

 
(会 后 备 注 ： 屋 邨 办 事 处 在 选 址 时 会 进 行 研 究 及 评 估 ， 确 保 「 绿 在 区
区 」回 收 点 设 置 在 合 适 的 地 方 。房 屋 署 已 指 示 办 事 处 继 续 密 切 监 察 有
关 情 况 ， 并 确 保 邨 内 的 回 收 点 保 持 良 好 的 卫 生 。 )  

 
2 2 .  主 席 总 结 委 员 关 注 的 事 项 ， 并 要 求 房 屋 署 认 真 跟 进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
 
2 3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 
I V.  其他事项  
 
2 4 .  委 员 未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 
 
V.   下次会议日期  
 
2 5 .  下 次 会 议 定 于 20 25 年 1 月 21 日 (星 期 二 )举 行 。  
 
2 6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4 时 0 3 分 结 束 。  
 
 

本 会 议 记 录 于 20 25年 1月 2 1日 获 得 通 过 。  
 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
2 0 25 年 1 月  


